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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 

一、依據「大學法」第 34 條規定及「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

訂定本原則。 
二、凡具有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均得參加學生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不參加本保險

之成年學生本人須簽署「學生放棄團體保險聲明書」，不參加本保險之未成年學生須由家長

(或法定監護人)簽署「學生放棄團體保險聲明書」，送至身心健康中心存查。 
三、本保險以議價方式，採購作業依「中山醫學大學採購管理辦法」規定程序辦理。本校校長

或其職務代理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為受益人，若被保險人身故則其法定繼承人為受益人。 
四、被保險人在契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以致身故、失能或受傷需要治療者

（疾病治療不含門診、急診）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 
五、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金額及保障內容以當學年度本校學生團體保險契約書所訂各項條款內

容為準。 
六、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費，本校補助之部分依教育部之規定，其餘由被保險人或被保險人之

法定代理人或家長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一。下列被保險人，應由本校生活輔導組審

核其有關證明文件，依教育部規定之最高金額，分上下學期補助，惟補助金額以外之不足部

分，仍由被保險人負擔： 
（一）免繳學雜費之學生（不包括公費生）。 
（二）原住民身分學生。惟本校另設置助學補助其負擔。 

七、保險期間 
（一）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翌年七月三十一日止。惟延畢生則以學期為單位，續繳保險費，

保險期間亦計至當學期截止。 
（二）學期中入學學生，自繳交保險費之日起，為保險生效日期，至該學期結束為止。 
（三）有學籍的學生休學時，得繼續參加本保險，並繳交應繳之保險費；不繼續參加本保險

者，應簽署「學生放棄團體保險聲明書」，由學校造冊通知保險公司備查。 
（四）退學學生自喪失學籍之日下午12時保險效力終止。 
（五）第二學期之畢業生，其保險效力至該年度7月31日止；第一學期之畢業生，其保險效力

至該年度1月31日止。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保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有關保險法令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修正記錄： 115年03月30日 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校務次會議通過(學務處中華民國115年04月02日                   

                 1152100901號簽請校長核定，115年04月07日公告) 

 

 

 

 

 

 

 

 

 

 


